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
十四师市监罚送告〔2025〕1号

于田县日兴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你（单位）涉嫌未按规定办理住所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因通过注册的住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局领取《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接到本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郑其海、任瑛琪      
联系电话：0903-6896315       
联系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昆玉市军垦街12号   

附件1：吊销企业名单
附件2：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十四师市监罚告〔2025〕13号）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5月1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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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吊销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地址

	1
	于田县日兴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93653226057723250W
	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喀孜纳克开发区民航新村3小队1号

















附件2：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十四师市监罚告〔2025〕 13 号
于田县日兴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bookmark: OLE_LINK1]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未按规定办理住所变更登记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因未报送2022年、2023年年度报告并公示，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时未进行注销登记。2024年9月14日，经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协查，你（单位）申报状态为未报，纳税人状态为无税务登记。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2024年11月27日和2024年12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中国邮政向你（单位）住所邮寄挂号信2封（责令改正通知书），均因无人签收、无法联系到你（单位）被退回。2025年2月25日和2025年3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单位）住所进行现场检查，未发现你（单位）在注册登记住所开展经营活动，注册登记场所已经闲置。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2月28日立案调查。
2025年2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单位）注册登记住所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电话号码，接通后，对方称自己不是拜海提罕·胡达白地本人，也不认识拜海提罕·胡达白地。我局执法人员现场制作现场笔录1份，由二二五团四连书记赵小良作为见证人签字确认。2025年3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见证人赵小良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调查过程中，依法提取了你（单位）年报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材料，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摄像记录。
[bookmark: OLE_LINK13]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你（单位）于2012年12月19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653226057723250W，登记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登记住所为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喀孜纳克开发区民航新村3小队1号，法定代表人：拜海提罕·胡达白地。
[bookmark: _GoBack]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兵团市场监管综合审批平台（https://10.222.25.31:8085/#/fxxx）得知，2024年7月0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2年、2023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信息，暂无你（单位）市场主体歇业公告信息。
经查，2024年9月9日，我局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发送《关于协助调查的函》，2024年9月14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关于协助调查的函>的复函》，你（单位）申报状态为未报，纳税人状态为无税务登记。
经查，2024年11月27日和2024年12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责令改正通知书），邮件编号分别为XA20848434065、XA20844695665，均因无人签收，无法联系到你（单位）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于田县喀日曼路邮政支局（营业）退回。
经查，2025年2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单位）注册登记住所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喀孜纳克开发区民航新村3小队1号进行核查走访，经二二五团四连书记赵小良现场核实，该市场主体所登记的住所修建于2018年，该住所未发现悬挂有于田县日兴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牌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从未在该住所从事实际经营活动，也未听说过法定代表人拜海提罕·胡达白地。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和二二五团书记赵小良核对，于田县日兴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653226057723250W）成员名册有5名成员，拜海提罕·胡达白地、麦提赛迪·吐尔逊、如孜完古丽·热杰卜、麦麦提明·麦提托合提、阿依苏丽坦罕·胡达白地均是于田县人，五人均不是二二五团四连的职工。企业登记注册信息仅有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其他合作社成员联系方式均查询不到，我局执法人员现场再次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对方称自己不是拜海提罕·胡达白地本人，也不认识拜海提罕·胡达白地。经二二五团四连管理委员会出具证明，于田县日兴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自2018年开始，从未在该住所从事任何实际经营活动。
综上，你（单位）涉嫌未按规定办理住所变更登记，连续两年未按规定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连续7年未在注册登记住所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
[bookmark: OLE_LINK17]你（单位）未按规定办理住所变更登记，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规定，涉嫌构成未按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办理登记住所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市场主体未依照本条例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机关应当给予你（单位）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连续两个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你（单位）连续7年未在注册登记住所从事经营活动且经公告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和向你（单位）登记住所两次邮寄专用信函（责令改正通知书），你（单位）均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上述行为属于拒不改正，情节严重，你（单位）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一般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你（单位）涉嫌未按规定办理住所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市场主体未依照本条例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做出如下行政处罚：
吊销于田县日兴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653226057723250W）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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